國立中山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 
教師升等審查評分細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3.10.28所務會議通過 
本所教師升等審查評分細則依據本校升等計分表訂定，其評分原則如下： 

 一、研究（70%） 

 （一）外審學術研究部分（75﹪）： 

1. 極力推薦……………….. 2點 

2. 極力推薦與推薦之間….. 1.5點 

3. 推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 1點 

4. 勉予推薦..……………… 0.5點 

5. 不予推薦…………..….. ..0點
	點 數 合
	換 算 分 數

	6.5點
	100分x0.75=75分

	6點
	95分x0.75=71.25分

	5.5點
	90分x0.75=67.5分

	5點
	85分x0.75=63.75分

	4.5點
	80分x0.75=60分

	4點
	75分x0.75=56.25分

	3.5點
	70分x0.75=52.5分

	3點
	65分x0.75=48.75分

	2.5點
	60分x0.75=45分

	2點
	55分x0.75=41.25分

	1.5點
	50分x0.75=37.5分

	1點
	45分x0.75=33.75分

	0.5點
	40分x0.75=30分


 （二）七年內政府委託研究計劃及獎助次數（25﹪）： 

1.獲甲種研究獎(20%)：每次4分。

2.有外審制度之研究計劃(5%)：

（1）六個月（含）以上：每年每件1分。

（2）六個月以下：每年每件0.5分

3.91年8月1日之後獲國科會研究計畫主持人費：每件加2分
4.獲國科會傑出獎：1次20分。 

5.其他學術成就獎：（由校教評會審議）
※附註：以上五項合計之總分不得超過25分。 
 二、教學績效（20%） 

（一）基本分數：65分。 

（二）加分部分：最多加35分。 

(1) 規劃推動碩士班暑期實習單位，每次加2分； 

(2) 規劃推動碩士班年度參觀訪問行程，每次加2分； 

(3) 指導碩士生參加論文比賽獲獎，每位加3分； 

(4) 指導碩士生於甲級以上期刊發表論文，每篇加2分； 

(5) 指導碩士生於其他期刊或學術研討會上發表論文，每篇加1分； 

 (6) 指導碩士及在職專班研究生撰寫論文，五年內每四篇加2分，最多加6分； 

 (7) 編寫或翻譯大專教科書，並得非該教師課程指定使用者，每冊加2分； 

 (8) 課程網路教學教材（限建置於網路上之教材）補充，每科目加2分； 

   (9) 積極參與推廣進修教育課程開設，且修課人數達50人以上，每科1分，最多加3分； 

  (10) 傑出教學獎加分： 

               a. 87學年度(含)以後得校傑出教學獎加12分； 

               b. 87學年度(含)以後得院傑出教學獎加8分； 

               c. 86學年度以前得校傑出教學獎加7分； 

               d. 86學年度以前得院傑出教學獎加5分； 

（三）扣分部分：教學不佳的具體事證，最多扣15分。 

三、服務（10%） 

 （一）基本分數65分。 

   （二）加分部分：最多加35分。 

(1) 校優良導師獎加12分； 

(2) 院優良導師獎加5分； 

(3) 參與學生辦理招生宣導活動，每次加1分，最多加5分； 

(4) 擔任推廣教育班之協調人，每年加1分，最多加5分； 

(5) 擔任大學、博碩士招生主監試，每次加1分，最多加3分； 

(6) 擔任校內各種委員會之委員，每次加1分，最多加3分； 

(7) 擔任國家等相關考試命題委員，每次加1分，最多加2分； 

(8) 榮獲校內外榮譽者，每次加1分； 

(9) 擔任國內甲級期刊編輯委員，每份期刊加2分； 

(10) 擔任SSCI，SCI，或AHCI期刊編輯委員，每份期刊加3分； 

(11) 擔任民間非營利組織負責人或執行人，每次加1分，最多加4分； 

(12) 擔任國內機關相關單位評審或諮議委員，每次加1分，最多加4分； 

(13) 籌辦非學術性之傳媒相關議題座談會，每次加1分，最多加4分； 

(14) 籌辦校內外學術研討會或座談會，每次加1分，最多加4分。 

   （三）扣分部分：服務不佳的具體事證，最多扣15分。 

四、總分達70分以上則通過升等。 

五、本細則經所務會議通過送管理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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